
附件1

2019年氧化铝及其它铝制品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附件1-1

2019年变形铝及铝合金圆铸锭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2019年变形铝及铝合金圆铸锭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其他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及针对特殊情况的监督抽查可参考本细则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变形铝及铝合金圆铸锭。本细则内容包括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分类

变形铝及铝合金圆铸锭按照产品类别，分为实心圆铸锭和空心圆铸锭。

3 变形铝及铝合金圆铸锭产品生产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变形铝及铝合金圆铸锭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企业生产规模以变形铝及铝合金圆铸锭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1

表1  企业铝及铝合金管产品生产规模划分

	企业重熔用铝锭产品生产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销售额/万元
	≥10000
	≥3000且＜10000
	<3000


注：年销售额包括该类产品的内销和外销总额

4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YS/T 67-2018 变形铝及铝合金圆铸锭

GB/T 3190-2008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

GB/T 7999-2015 铝及铝合金光电直读发射光谱分析方法

GB/T 20975.25-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25部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20975.3—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3部分：铜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4--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4部分：铁含量的测定 邻二氮杂菲分光广度发

GB/T 20975.5--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5部分：硅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7—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7部分：锰含量的测定  高碘酸钾分光光度法

GB/T 20975.8--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8部分：锌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12--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12部分：钛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14--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14部分：镍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16--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16部分：镁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18—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18部分：铬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19--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19部分：锆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20--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20部分：镓含量的测定   丁基罗丹明B分光光度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细则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5 抽样

5.1 抽样牌号、规格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规格、同一批次、同一牌号的产品。

5.2 抽样方法、数量、基数及注意事项
5.2.1抽样方法 
在企业成品库内随机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产品。

5.2.2 抽样数量及基数
随机抽取同一批次、同一牌号、同一规格铸锭样品2根，每批次不少于10根。从每根铸锭的头、尾各切取2块样品，并一一对应编号，如头1-a，头1-b，尾1-a，尾1-b，头2-a，头2-b，尾2-a，尾2-b，将其中标记a的4块样品为一包，签封标明为检验样品；标记为b的4块样品为一包，签封标明为备用样品。样品一式两份，一份作为检验样品，另一份作为用于异议处理时进行复检的备样，抽取样品后，由抽样人员对检验用样品、备检样品分别封签。抽样人员封样时，应当采取措施保证样品的唯一性。检验用样品和备检样品由抽样人员一起送达检验机构。
5.2.3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先在抽取的所有样品上分别签名（要确保签名部位对样品检测结果不产生影响），再对加贴封条前后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等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相关信息，如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以及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5.3样品处置

5.3.1抽取样品时，截取的样品应小心包装，每段样品表面均应覆盖保护材料。抽样人员应对检验用样品、备检样品分别封签，并在封条与样品处或样品外包装处进行骑缝签名，尽可能采取防拆措施以保证样品的唯一性。检验用样品和备检样品由抽样人员一起送达检验机构。
5.3.2封取好的样品必须保存在干燥、室温、无腐蚀性气氛的环境中。样品运送时应防止剧烈碰撞损坏样品。
5.3.3如样品标签上标明特殊储存或搬运要求，样品应按要求进行处置，同时应有相应影像记录。
。

5.4 抽样单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变形铝及铝合金圆铸锭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并加以注明。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等信息，需要被抽企业提供的，应在现场获取，并经企业确认，企业应在抽样单上签字、并盖企业公章确认。

6 检验要求

检验项目及检测方法见表2。
表2  变形铝及铝合金圆铸锭检验项目及检测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或不合格程度分类

	
	
	
	
	A类a
	B类b

	1
	低倍组织
	YS/T 67-2018


	GB/T 3246.2-2012
	
	●

	2
	外观质量
	
	YS/T 67-2018
	
	●

	3
	化学成分
	Ni
	
	GB/T 20975.14-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Ga
	
	GB/T 20975.20-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Si
	
	GB/T 20975.5-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Fe
	
	GB/T 20975.4-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Cu
	
	GB/T 20975.3-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Mn
	
	GB/T 20975.7-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Mg
	
	GB/T 20975.16-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Cr
	
	GB/T 20975.18-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Zn
	
	GB/T 20975.8-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Ti
	
	GB/T 20975.12-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Zr
	
	GB/T 20975.19-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a极重要质量项目

b重要质量项目


注1：极重要质量项目是指直接涉及人体健康、使用安全的指标；重要质量项目是指产品涉及环保、能效、关键性能或特征值的指标

注2：表2所列检验项目是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规定的，重点涉及健康、安全、节能、环保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重要项目。
7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8 判定原则
8.1 当产品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2019〕xx 号文中《2019年变形铝及铝合金圆铸锭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YS/T 67-2018变形铝及铝合金圆铸锭》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项目合格”。
8.2 当产品不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2019〕xx 号文中《2019年变形铝及铝合金圆铸锭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YS/T 67-2018变形铝及铝合金圆铸锭》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属于严重/一般不合格”。当产品存在A类不合格时，属于严重不合格；当产品仅有B类不合格时，属于一般不合格。

注：若产品标准有推荐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企业执行自己的企业标准，若抽查项目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又低于推荐性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含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条款）时，在使用企业标准判定合格或不合格的同时，在“备注”栏中说明，该批产品“**项目”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规定。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并得到被检方认可的，作出维持原检验结论的复检结论。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复检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管部门或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百色市质量综合检验检测研究院。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附件1-2

2019年电工圆铝杆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2019年电工圆铝杆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其他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及针对特殊情况的监督抽查可参考本细则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电工圆铝杆。本细则内容包括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分类

    电工圆铝杆种类按产品材料牌号、型号和典型直径可分为表1.

表1 电工圆铝杆分类

	材料牌号
	典型直径/mm

	1B90

1B93

1B95

1B97

1A60

1R50

1350

1370

6101

6102

8A07

8030
	7.5

9.5

12.0

15.0

19.0

24.0


3 电工圆铝杆产品生产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电工圆铝杆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企业生产规模以电工圆铝杆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2
表2  企业电工圆铝杆产品生产规模划分

	企业电工圆铝杆产品生产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销售额/万元
	≥20000
	≥8000且＜20000
	<8000


注：年销售额包括该类产品的内销和外销总额

4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T 3954-2014 电工圆铝杆

GB/T 3190-2008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

GB/T 7999--2015 铝及铝合金光电直读发射光谱分析方法

GB/T 20975.25-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25部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20975.3--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3部分：铜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4--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4部分：铁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5 --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5部分：硅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7 --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7部分：锰含量的测定  高碘酸钾分光光度法

GB/T 20975.8--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8部分：锌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12--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12部分：钛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16--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16部分：镁含量的测

GB/T 20975.18--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18部分：铬含量的测定

GB/T 4909.2-2009 裸电线试验方法 第2部分：尺寸测量

GB/T 4909.3-2009 裸电线试验方法 第2部分：拉力试验

GB/T 3048.2-2007 电线电缆性能试验方法 第2部分：金属材料电阻率试验

GB/T 17432-2012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分析取样方法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细则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5抽样

5.1 抽样牌号及型号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规格、同一批次、同一牌号、同一型号的产品。

5.2 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5.2.1抽样方法
在企业成品库内随机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产品。

5.2.2 抽样数量及基数
随机抽取同一批次、同一材料牌号、同一型号和同一直径的电工圆铝杆3卷，每批次不少于10卷。从每卷上截取4段长度为1.3米的试样共计12段，同一卷上截取的每段样品一一对应编号，如1-a，1-b，1-c，1-d，2-a，2-b，2-c，2-d，3-a，3-b，3-c，3-d，将其中标记为a跟b的6段样品为一包，签封标记为试验样品，标记为c跟d的6段样品为一包，签封标记为备用样品。抽取样品后，由抽样人员对检验用样品、备检样品分别封签。抽样人员封样时，应当采取措施保证样品的唯一性。检验用样品和备检样品由抽样人员一起送达检验机构。
5.2.3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先在抽取的所有样品上分别签名（要确保签名部位对样品检测结果不产生影响），再对加贴封条前后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等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相关信息，如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以及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5.3样品处置

5.3.1抽取样品时，截取的样品应小心包装，每段样品表面均应覆盖保护材料。抽样人员应对检验用样品、备检样品分别封签，并在封条与样品处或样品外包装处进行骑缝签名，尽可能采取防拆措施以保证样品的唯一性。检验用样品和备检样品由抽样人员一起送达检验机构。
5.3.2封取好的样品必须保存在干燥、室温、无腐蚀性气氛的环境中。样品运送时应防止剧烈碰撞损坏样品。
5.3.3如样品标签上标明特殊储存或搬运要求，样品应按要求进行处置，同时应有相应影像记录。
5.4 抽样单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电工圆铝杆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并加以注明。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等信息，需要被抽企业提供的，应在现场获取，并经企业确认，企业应在抽样单上签字、并盖企业公章确认。
6 检验要求

检验项目及检测方法见表3。
表3  电工圆铝杆检验项目及检测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或不合格程度分类

	
	
	
	
	A类a
	B类b

	1
	化学成分
	Si
	GB/T 3954-2014
	GB/T 20975.5-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Fe
	
	GB/T 20975.4-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Cu
	
	GB/T 20975.3-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Mn
	
	GB/T 20975.7-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Mg
	
	GB/T 20975.16-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Cr
	
	GB/T 20975.18-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Zn
	
	GB/T 20975.8-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Ti
	
	GB/T 20975.12-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2
	尺寸偏差
	
	GB/T 4909.2-2009
	●
	

	3
	力学性能
	
	GB/T 4909.3-2009
	●
	

	4
	电阻率
	
	GB/T 3048.2-2007
	●
	

	5
	表面质量
	
	GB/T 3954-2014
	
	●

	a极重要质量项目

b重要质量项目


注1：极重要质量项目是指直接涉及人体健康、使用安全的指标；重要质量项目是指产品涉及环保、能效、关键性能或特征值的指标

注2：表3所列检验项目是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规定的，重点涉及健康、安全、节能、环保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重要项目。

7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8判定原则

8.1 当产品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2019〕xx 号文中《2019年电工圆铝杆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GB/T 3954-2014电工圆铝杆》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项目合格。”

8.2 当产品不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2019〕xx 号文中《2019年电工圆铝杆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GB/T 3954-2014电工圆铝杆》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属于严重/一般不合格”。当产品存在A类不合格时，属于严重不合格；当产品仅有B类不合格时，属于一般不合格。
注：若产品标准有推荐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企业执行自己的企业标准，若抽查项目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又低于推荐性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含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条款）时，在使用企业标准判定合格或不合格结论的同时，在“备注”栏中说明，该批产品“**项目”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规定。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并得到被检方认可的，作出维持原检验结论的复检结论。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复检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管部门或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百色市质量综合检验检测研究院。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附件1-3

2019年电工圆铝线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2019年电工圆铝线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其他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及针对特殊情况的监督抽查可参考本细则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电工圆铝线，本细则内容包括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分类

    电工圆铝线型号可以分为：LR、LY4、LY6、LY8、LY9圆铝线。

3 电工圆铝线产品生产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电工圆铝线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企业生产规模以电工圆铝线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1

表1  企业电工圆线杆产品生产规模划分

	企业电工圆铝杆产品生产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销售额/万元
	≥15000
	≥8000且＜15000
	<5000


注：年销售额包括该类产品的内销和外销总额

4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T 3955-2009 电工圆铝线

GB/T 4909.2-2009 裸电线试验方法 第2部分：尺寸测量

GB/T 4909.3-2009 裸电线试验方法 第2部分：拉力试验

GB/T 3048.2-2007 电线电缆性能试验方法 第2部分：金属材料电阻率试验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细则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5 抽样

5.1 抽样牌号及型号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规格、同一批次、同一状态、同一型号的产品。

5.2 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5.2.1抽样方法
在企业成品库内随机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产品。

5.2.2 抽样数量及基数

随机抽取同一批次、同一型号、同一状态和同一规格的电工圆铝线3卷(盘)，抽样基数不少于50卷（盘）。从每卷（盘）上截取4段长度为1.3米的试样共计12段，同一卷上截取的每段样品一一对应编号，如1-a，1-b，1-c，1-d，2-a，2-b，2-c，2-d，3-a，3-b，3-c，3-d，将其中标记为a跟b的6段样品为一包，签封标记为试验样品，标记为c跟d的6段样品为一包，签封标记为备用样品。样品一式两份，一份作为检验样品，另一份作为用于异议处理时进行复检的备样。
5.2.3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先在抽取的所有样品上分别签名（要确保签名部位对样品检测结果不产生影响），再对加贴封条前后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等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相关信息，如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以及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5.3样品处置

5.3.1抽取样品时，截取的样品应小心包装，每段样品表面均应覆盖保护材料。抽样人员应对检验用样品、备检样品分别封签，并在封条与样品处或样品外包装处进行骑缝签名，尽可能采取防拆措施以保证样品的唯一性。检验用样品和备检样品由抽样人员一起送达检验机构。
5.3.2封取好的样品必须保存在干燥、室温、无腐蚀性气氛的环境中。样品运送时应防止剧烈碰撞损坏样品。
5.3.3如样品标签上标明特殊储存或搬运要求，样品应按要求进行处置，同时应有相应影像记录。
5.4 抽样单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电工圆铝线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并加以注明。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等信息，需要被抽企业提供的，应在现场获取，并经企业确认，企业应在抽样单上签字、并盖企业公章确认。

6 检验要求

检验项目及检测方法见表2。
表2  电工圆铝线检验项目及检测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或不合格程度分类

	
	
	
	
	A类a
	B类b

	1
	尺寸偏差
	GB/T 3955-2009
	GB/T 4909.2-2009
	●
	

	2
	机械性能
	
	GB/T 4909.3-2009

GB/T 4909.6-2009
	●
	

	3
	电阻率
	
	GB/T 3048.2-2007
	●
	

	4
	外观
	
	GB/T 3955-2009
	
	●

	a极重要质量项目

b重要质量项目


注1：极重要质量项目是指直接涉及人体健康、使用安全的指标；重要质量项目是指产品涉及环保、能效、关键性能或特征值的指标

注2：表2所列检验项目是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规定的，重点涉及健康、安全、节能、环保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重要项目。

7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8 判定原则

8.1 当产品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2019〕xx 号文中《2019年电工圆铝线 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GB/T 3955-2009 电工圆铝线》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项目合格。”

8.2  当产品不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2019〕xx 号文中《2019年电工圆铝线 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GB/T 3955-2009 电工圆铝线》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属于严重/一般不合格”。当产品存在A类不合格时，属于严重不合格；当产品仅有B类不合格时，属于一般不合格。

注：若产品标准有推荐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企业执行自己的企业标准，若抽查项目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又低于推荐性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含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条款）时，在使用企业标准判定合格或不合格结论的同时，在“备注”栏中说明，该批产品“**项目”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规定。 

9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并得到被检方认可的，作出维持原检验结论的复检结论。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复检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管部门或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百色市质量综合检验检测研究院。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附件1-4
2019年铝及铝合金板材、带材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2019年铝及铝合金板材、带材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其他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及针对特殊情况的监督抽查可参考本细则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铝及铝合金板材、带材。本细则内容包括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分类

铝及铝合金板材、带材按照铝及铝合金分为A、B两类，详见GB/T 3880.1-2012标准表1。

3板材、带材产品生产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板材、带材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企业生产规模以材、带材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1

表1  企业材、带材产品生产规模划分

	企业铝箔产品生产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销售额/万元
	≥30000
	≥10000且＜30000
	<10000


注：年销售额包括该类产品的内销和外销总额
4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T 3880.1-2012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带材 

GB/T 3618-2006《铝及铝合金花纹板》、YS/T 90-2008《铝及铝合金铸轧带材》

YS/T 69-2012《钎焊用铝合金复合板》、YS/T 91-2009《瓶盖用铝及铝合金板、带、箔材》

YS/T 432-2000《铝塑复合板用铝带》

YS/T 490-2005《铝及铝合金压花板、带材》

YS/T 494-2005《洗衣机用铝及铝合金板材》
GB/T 3190-2008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

GB/T 7999--2015 铝及铝合金光电直读发射光谱分析方法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20975.3--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3部分：铜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4--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4部分：铁含量的测定 邻二氮杂菲分光广度发

GB/T 20975.5--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5部分：硅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7--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7部分：锰含量的测定  高碘酸钾分光光度法

GB/T 20975.8--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8部分：锌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12--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12部分：钛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14--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14部分：镍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16--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16部分：镁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18--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18部分：铬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19--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19部分：锆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25 --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25部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GB/T 17432-2012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分析取样方法

GB/T 16865-2013 变形铝、镁及其合金加工制品拉伸试验用试样及方法

GB/T 3880.2-2012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带材 第2部分：力学性能

GB/T 3880.3-2012 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带材 第3部分：尺寸偏差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细则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5 抽样

5.1 抽样牌号、规格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批次、同一牌号、同一类别、同一状态、同一规格的产品。

5.2 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5.2.1抽样方法

  在企业成品库内随机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产品。

5.2.2抽样数量及基数
随机抽取同一批次、同一牌号、同一类别、同一状态、同一规格检验样品3张（卷）；抽样基数不少于500kg。从每张（卷）板材或带材上截取规格为300mm×300mm的板材或带材4小张共计12小张，同一张（卷）上截取的每小张样品一一对应编号，如1-a，1-b，1-c，1-d，2-a，2-b，2-c，2-d，3-a，3-b，3-c，3-d，将其中标记为a跟b的6小张样品为一包，签封标记为检验样品；标记为c跟d的6小张样品为一包，签封标记为备用样品。抽取样品后，由抽样人员对检验用样品、备检样品分别封签。抽样人员封样时，应当采取措施保证样品的唯一性。检验用样品和备检样品由抽样人员一起送达检验机构。
5.2.3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先在抽取的所有样品上分别签名（要确保签名部位对样品检测结果不产生影响），再对加贴封条前后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等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相关信息，如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以及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5.3样品处置

5.3.1抽取样品时，截取的样品应小心包装，每段样品表面均应覆盖保护材料。抽样人员应对检验用样品、备检样品分别封签，并在封条与样品处或样品外包装处进行骑缝签名，尽可能采取防拆措施以保证样品的唯一性。检验用样品和备检样品由抽样人员一起送达检验机构。
5.3.2封取好的样品必须保存在干燥、室温、无腐蚀性气氛的环境中。样品运送时应防止剧烈碰撞损坏样品。
5.3.3如样品标签上标明特殊储存或搬运要求，样品应按要求进行处置，同时应有相应影像记录。
5.4 抽样单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铝及铝合金板材、带材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并加以注明。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等信息，需要被抽企业提供的，应在现场获取，并经企业确认，企业应在抽样单上签字、并盖企业公章确认。
6 检验要求

检验项目及检测方法见表2。
表2  板材、带材检验项目及检测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或不合格程度分类

	
	
	
	
	A类a
	B类b

	1
	尺寸偏差
	GB/T 3880.1-2012

GB/T 3618-2006

YS/T 69-2012

YS/T 494-2005

YS/T 432-2000

YS/T 490-2005


	GB/T 3880.3-2012
	●
	

	2
	力学性能
	
	GB/T 3880.2-2012

GB/T 16865-2013
	●
	

	3
	化学成分
	Si
	
	GB/T 20975.5-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Fe
	
	GB/T 20975.4-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Cu
	
	GB/T 20975.3-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Mg
	
	GB/T 20975.16-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Cr
	
	GB/T 20975.18-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Zn
	
	GB/T 20975.8-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Ti
	
	GB/T 20975.12-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Zr
	
	GB/T 20975.19-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Ni
	
	GB/T 20975.14-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Mn
	
	GB/T 20975.7-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a极重要质量项目

b重要质量项目


注1：极重要质量项目是指直接涉及人体健康、使用安全的指标；重要质量项目是指产品涉及环保、能效、关键性能或特征值的指标

     注2：表2所列检验项目是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规定的，重点涉及健康、安全、节能、环保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重要项目。

7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8判定原则

8.1 当产品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2019〕xx 号文中《2019年铝及铝合金板材、带材产品质量 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GB/T 3880.1-2012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带材》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项目合格。”

8.2 当产品不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2019〕xx 号文中《2019年铝及铝合金板材、带材产品质量 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GB/T 3880.1-2012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带材》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属于严重/一般不合格”。当产品存在A类不合格时，属于严重不合格；当产品仅有B类不合格时，属于一般不合格。

注：若产品标准有推荐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企业执行自己的企业标准，若抽查项目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又低于推荐性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含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条款）时，在使用企业标准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结论的同时，在“备注”栏中说明，该批产品“**项目”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规定。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并得到被检方认可的，作出维持原检验结论的复检结论。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复检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管部门或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百色市质量综合检验检测研究院。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附件1-5
2019年铝及铝合金箔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2019年铝及铝合金箔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其他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及针对特殊情况的监督抽查可参考本细则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铝及铝合金箔。本细则内容包括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分类

铝及铝合金箔（以下简称铝箔）按牌号分类可以分为：1050，1060，1070，1100,1145,1200,1235,2A11，2A12，3003，3A21，4A13，5A02，5052，5082，5083，8006，8011，8011A,8079铝箔。
3 铝箔产品生产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铝箔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企业生产规模以铝箔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1
表1  企业铝箔产品生产规模划分

	企业铝箔产品生产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销售额/万元
	≥30000
	≥10000且＜30000
	<10000


注：年销售额包括该类产品的内销和外销总额
4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T 3198-2010 铝及铝合金箔

GB/T 3190-2008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

GB/T 7999--2015 铝及铝合金光电直读发射光谱分析方法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20975.3--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3部分：铜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4--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4部分：铁含量的测定 邻二氮杂菲分光广度发

GB/T 20975.5--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5部分：硅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7--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7部分：锰含量的测定  高碘酸钾分光光度法

GB/T 20975.8--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8部分：锌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12--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12部分：钛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14--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14部分：镍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16--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16部分：镁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18--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18部分：铬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19--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19部分：锆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25 --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25部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GB/T 17432-2012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分析取样方法

GB/T 16865-2013 变形铝、镁及其合金加工制品拉伸试验用试样及方法

GB/T 228.1-2010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GB/T 22638.1-2008   铝箔试验方法 第1部分：厚度的测定 重量法

GB/T 22638.4 -2008 铝箔试验方法 第4部分：表面润湿张力的测定

GB/T 22638.5-2008 铝箔试验方法 第5部分：刷水试验方法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细则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5 抽样

5.1 抽样牌号、规格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批次、同一牌号、同一状态、同一规格的产品。

5.2 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5.2.1抽样方法

在企业成品库内随机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产品。
5.2.2抽样数量及基数
随机抽取2卷成品库中同一批次、同一牌号、同一状态、同一规格的铝箔，抽样基数不低于500kg。用剪刀将铝箔卷最外面的5张铝箔剪掉，然后在每卷上剪取规格为300mm×300mm的铝箔10张，每五张分成一份并标记为样品a、样品b，将其中标记为a的两份样品共10张为一包，签封标明为检验样品，将标记为b的两份样品共10张为一包，签封为备用样品。样品一式两份，一份作为检验样品，另一份作为用于异议处理时进行复检的备样。

5.2.3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先在抽取的所有样品上分别签名（要确保签名部位对样品检测结果不产生影响），再对加贴封条前后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等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相关信息，如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以及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5.3样品处置

5.3.1抽取样品时，截取的样品应小心包装，每段样品表面均应覆盖保护材料。抽样人员应对检验用样品、备检样品分别封签，并在封条与样品处或样品外包装处进行骑缝签名，尽可能采取防拆措施以保证样品的唯一性。检验用样品和备检样品由抽样人员一起送达检验机构。
5.3.2封取好的样品必须保存在干燥、室温、无腐蚀性气氛的环境中。样品运送时应防止剧烈碰撞损坏样品。
5.3.3如样品标签上标明特殊储存或搬运要求，样品应按要求进行处置，同时应有相应影像记录。5.4 抽样单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铝及铝合金箔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并加以注明。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等信息，需要被抽企业提供的，应在现场获取，并经企业确认，企业应在抽样单上签字、并盖企业公章确认。
6 检验要求

检验项目及检测方法见表2：

表2  铝及铝合金箔检验项目及检测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或不合格程度分类

	
	
	
	
	A类a
	B类b

	1
	尺寸偏差
	GB/T 3198-2010

	GB/T 22638.1-2008
	●
	

	2
	拉伸性能
	
	GB/T 228.1-2010
	●
	

	3
	表面润湿张力
	
	GB/T 22638.4-2008
	●
	

	4
	刷水试验
	
	GB/T 22638.5-2008
	●
	

	5


	化学成分
	Si
	
	GB/T 20975.5-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Fe
	
	GB/T 20975.4-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Cu
	
	GB/T 20975.3-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Mn
	
	GB/T 20975.7-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Mg
	
	GB/T 20975.16-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Cr
	
	GB/T 20975.18-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Zn
	
	GB/T 20975.8-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Ti
	
	GB/T 20975.12-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Zr
	
	GB/T 20975.19-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Ni
	
	GB/T 20975.14-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a极重要质量项目

b重要质量项目


注1：极重要质量项目是指直接涉及人体健康、使用安全的指标；重要质量项目是指产品涉及环保、能效、关键性能或特征值的指标

    注2：表2所列检验项目是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规定的，重点涉及健康、安全、节能、环保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重要项目。

7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8 判定原则
8.1 当产品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2019〕xx 号文中《2019年铝及铝合金箔产品质量 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GB/T 3198-2010 铝及铝合金箔》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项目合格。”

8.2 当产品不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2019〕xx 号文中《2019年铝及铝合金箔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GB/T 3198-2010 铝及铝合金箔》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属于严重/一般不合格”。当产品存在A类不合格时，属于严重不合格；当产品仅有B类不合格时，属于一般不合格。

注：若产品标准有推荐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企业执行自己的企业标准，若抽查项目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又低于推荐性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含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条款）时，在使用企业标准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结论的同时，在“备注”栏中说明，该批产品“**项目”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规定。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并得到被检方认可的，维持原检验结论的复检结论。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复检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管部门或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百色市质量综合检验检测研究院。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附件1-6

2019年铝及铝合金管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2019年铝及铝合金管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其他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及针对特殊情况的监督抽查可参考本细则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铝及铝合金管。本细则内容包括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产品分类

铝及铝合金管按生产工艺的不同可以分铝及铝合金拉（轧）制无缝管、铝及铝合金热挤压管。
3铝及铝合金管产品生产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铝及铝合金管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企业生产规模以重熔用铝锭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1
表1  企业铝及铝合金管产品生产规模划分

	企业重熔用铝锭产品生产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销售额/万元
	≥10000
	≥3000且＜10000
	<3000


注：年销售额包括该类产品的内销和外销总额

4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T 6893-2010 铝及铝合金拉（轧）制无缝管

GB/T 4437.1-2015 铝及铝合金热挤压管 第1部分：无缝圆管

GB/T 4437.2-2017铝及铝合金热挤压管 第2部分：有缝管

GB/T 3190-2008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

GB/T 4436-2012 铝及铝合金管外形尺寸及允许偏差

GB/T 7999-2015 铝及铝合金光电直读发射光谱分析方法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6865-2013 变形铝、镁及其合金加工制品拉伸试验用试样及方法

GB/T 228.1-2010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GB/T 17432-2012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分析取样方法

GB/T 20975.3--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3部分：铜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4--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4部分：铁含量的测定 邻二氮杂菲分光广度发

GB/T 20975.5 --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5部分：硅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7 --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7部分：锰含量的测定  高碘酸钾分光光度法

GB/T 20975.8--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8部分：锌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12--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12部分：钛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14--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14部分：镍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16--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16部分：镁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18--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18部分：铬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19--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19部分：锆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20 --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20部分：镓含量的测定   丁基罗丹明B分光光度

GB/T 20975.25-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25部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细则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5抽样

5.1 抽样牌号及状态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规格、同一批次、同一牌号、同一状态的产品。

5.2 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5.2.1抽样方法
在企业成品库内随机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产品(优先抽取企业具有代表性的产品)。
5.2.2 抽样数量及基数
优先抽取企业具有代表性的产品，每种样品截取5根铝及铝合金管。

随机抽取同一规格、同一批次、同一牌号、同一状态的铝及铝合金管5根。抽样基数不低于50根。在每根铝及铝合金管上从距离管材端部200mm处连续截取2段样品，每段长300mm，共计10段。同一根上截取的每段样品一一对应编号，如1-a，1-b，2-a，2-b，3-a，3-b，4-a，4-b，5-a，5-b。将其中标记为a的5段样品为一包，签封标记为检验样品；标记为b的5段样品为一包，签封标明为备用样品。样品一式两份，一份作为检验样品，另一份作为用于异议处理时进行复检的备样。

5.2.3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先在抽取的所有样品上分别签名（要确保签名部位对样品检测结果不产生影响），再对加贴封条前后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等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相关信息，如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以及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5.3样品处置

5.3.1抽取样品时，截取的样品应小心包装，每段样品表面均应覆盖保护材料。抽样人员应对检验用样品、备检样品分别封签，并在封条与样品处或样品外包装处进行骑缝签名，尽可能采取防拆措施以保证样品的唯一性。检验用样品和备检样品由抽样人员一起送达检验机构。
5.3.2封取好的样品必须保存在干燥、室温、无腐蚀性气氛的环境中。样品运送时应防止剧烈碰撞损坏样品。
5.3.3如样品标签上标明特殊储存或搬运要求，样品应按要求进行处置，同时应有相应影像记录。
5.4 抽样单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铝及铝合金管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并加以注明。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等信息，需要被抽企业提供的，应在现场获取，并经企业确认，企业应在抽样单上签字、并盖企业公章确认。
6 检验要求

检验项目及检测方法见表2。
表2  铝及铝合金管检验项目及检测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或不合格程度分类

	
	
	
	
	A类a
	B类b

	1
	尺寸偏差
	GB/T 6839-2010

GB/T 4437.1-2015

GB/T 4437.2-2003
	GB/T 4436-2012
	●
	

	2
	力学性能
	GB/T 6839-2010

GB/T 4437.1-2015

GB/T 4437.2-2003
	GB/T 288.1-2010

GB/T 16865-2013
	●
	

	3
	外观质量
	GB/T 6839-2010

GB/T 4437.1-2015

GB/T 4437.2-2003
	GB/T 6839-2010

GB/T 4437.1-2015

GB/T 4437.2-2003
	●
	

	4
	化学成分
	Si
	GB/T 6839-2010

 GB/T 4437.1-2015

  GB/T 4437.2-2003
	GB/T 20975.5-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Fe
	
	GB/T 20975.4-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Cu
	
	GB/T 20975.3-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Mn
	
	GB/T 20975.7-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Mg
	
	GB/T 20975.16-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Cr
	
	GB/T 20975.18-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Zn
	
	GB/T 20975.8-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Ti
	
	GB/T 20975.12-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Zr
	
	GB/T 20975.19-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a极重要质量项目

b重要质量项目


注1：极重要质量项目是指直接涉及人体健康、使用安全的指标；重要质量项目是指产品涉及环保、能效、关键性能或特征值的指标

注2：表2所列检验项目是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规定的，重点涉及健康、安全、节能、环保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重要项目。
7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8判定原则

8.1 当产品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2019〕xx 号文中《2019年铝及铝合金管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GB/T 6893-2010 铝及铝合金拉（轧）制无缝管》或《GB/T 4437.1-2015 铝及铝合金热挤压管 第1部分：无缝圆管》或《GB/T 4437.2-2003铝及铝合金热挤压管 第2部分：有缝管》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8.2  当产品不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2019〕xx 号文中《2019年铝及铝合金管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GB/T 6893-2010 铝及铝合金拉（轧）制无缝管》或《GB/T 4437.1-2015 铝及铝合金热挤压管 第1部分：无缝圆管》或《GB/T 4437.2-2003铝及铝合金热挤压管 第2部分：有缝管》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属于严重/一般不合格”。当产品存在A类不合格时，属于严重不合格；当产品仅有B类不合格时，属于一般不合格。

注：若产品标准有推荐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企业执行自己的企业标准，若抽查项目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又低于推荐性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含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条款）时，在使用企业标准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结论的同时，在“备注”栏中说明，该批产品“**项目”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规定。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并得到被检方认可的，作出维持原检验结论的复检结论。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复检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管部门或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百色市质量综合检验检测研究院。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附件1-7

2019年重熔用铝锭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2019年重熔用铝锭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其他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及针对特殊情况的监督抽查可参考本细则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重熔用铝锭。本细则内容包括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产品分类

    重熔用铝锭按化学成分分为8个牌号：Al99.90、Al99.85、Al99.70、Al99.60、Al99.50、Al99.00、Al99.7E、Al99.6E。

3重熔用铝锭产品生产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重熔用铝锭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企业生产规模以重熔用铝锭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1
表1  企业重熔用铝锭产品生产规模划分

	企业重熔用铝锭产品生产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销售额/万元
	≥50000
	≥15000且＜50000
	<15000


注：年销售额包括该类产品的内销和外销总额

4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T 1196—2017 重熔用铝锭

    GB/T 7999--2015 铝及铝合金光电直读发射光谱分析方法

    GB/T 20975.3--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3部分：铜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4--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4部分：铁含量的测定 邻二氮杂菲分光广度发

GB/T 20975.5 --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5部分：硅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7 --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7部分：锰含量的测定  高碘酸钾分光光度法

GB/T 20975.8--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8部分：锌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16--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16部分：镁含量的测

GB/T 20975.20 --200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20部分：镓含量的测   丁基罗丹明B分光光度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细则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5抽样

5.1 抽样牌号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批次、同一牌号的产品，优先抽取产品标准中较高牌号或生产数量较多的产品，如Al99.90。
5.2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5.2.1抽样方法
在企业成品库内随机抽取经被抽查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产品。

5.2.2抽样数量及基数
重熔用铝锭按批进行抽样检验，每个企业随机抽取至少一个批号产品，每批重量不少于400kg。
在企业成品库抽样，从抽取批次铝锭中的任一捆上、中、下部各取一块铝锭。当铝锭散开，分不清上中下时，则随机取样不少于三块。

采用钻孔法取样。用直径10mm～20mm的钻头取样，用乙醇作润滑剂。

在铝锭的大面，沿其对角线钻孔三处，一处在中心，另两处各距角顶约100mm，各钻孔钻进的深度不小于原厚度的三分之二。在钻取样品前，必须先清除表面氧化层，其厚度不小于0.5mm，钻取的样屑量应不少于200g。

钻取的样屑混匀，用磁铁处理后，分成两等份分装于聚乙烯袋中，一份作为检验样品签封标明为检验样品，一份作为用于异议处理时进行复检的备样签封标明为备用样品。

5.2.3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先在抽取的所有样品上分别签名（要确保签名部位对样品检测结果不产生影响），再对加贴封条前后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等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相关信息，如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以及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5.3样品处置

5.3.1抽取样品时，截取的样品应小心包装，每段样品表面均应覆盖保护材料。抽样人员应对检验用样品、备检样品分别封签，并在封条与样品处或样品外包装处进行骑缝签名，尽可能采取防拆措施以保证样品的唯一性。检验用样品和备检样品由抽样人员一起送达检验机构。
5.3.2封取好的样品必须保存在干燥、室温、无腐蚀性气氛的环境中。样品运送时应防止剧烈碰撞损坏样品。
5.3.3如样品标签上标明特殊储存或搬运要求，样品应按要求进行处置，同时应有相应影像记录。
5.4 抽样单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重熔用铝锭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并加以注明。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等信息，需要被抽企业提供的，应在现场获取，并经企业确认，企业应在抽样单上签字、并盖企业公章确认。
6检验要求

检验项目及检测方法见表2。
表2  重熔用铝锭检验项目及检测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检验依据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或不合格程度分类

	
	
	
	
	A类a
	B类b

	1
	Al
	GB/T 1196—2017
	GB/T 1196—2017
	
	●

	2

	杂质
	Fe
	
	GB/T 20975.4-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Si
	
	GB/T 20975.5-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Cu
	
	GB/T 20975.3-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Ga
	
	GB/T 20975.20-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Mg
	
	GB/T 20975.16-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Zn
	
	GB/T 20975.8-2008
GB/T 20975.25-2008

GB/T 7999-2015
	●
	

	a极重要质量项目

b重要质量项目


注1：极重要质量项目是指直接涉及人体健康、使用安全的指标；重要质量项目是指产品涉及环保、能效、关键性能或特征值的指标

注2：表2所列检验项目是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规定的，重点涉及健康、安全、节能、环保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重要项目。

7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8判定原则

8.1 当产品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2019〕xx 号文中《2019年重熔用铝锭产品质量 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GB/T 1196--2017重熔用铝锭》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项目合格。”

8.2 当产品不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2019〕xx 号文中《2019年重熔用铝锭产品质量 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GB/T 1196--2017重熔用铝锭》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属于严重/一般不合格”。当产品存在A类不合格时，属于严重不合格；当产品仅有B类不合格时，属于一般不合格。

注：若产品标准有推荐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企业执行自己的企业标准，若抽查项目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又低于推荐性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含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条款）时，在使用企业标准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结论的同时，在“备注”栏中说明，该批产品“**项目”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规定。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并得到被检方认可的，作出维持原检验结论的复检结论。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复检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管部门或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百色市质量综合检验检测研究院。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附件1-8

2019年氧化铝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2019年氧化铝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其他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及针对特殊情况的监督抽查可参考本细则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氧化铝。本细则内容包括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分级

氧化铝按化学成分分为三个牌号：AO-1、AO-2、AO-3。

3 氧化铝产品生产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氧化铝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企业生产规模以氧化铝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1

表1  企业氧化铝产品生产规模划分

	企业重熔用铝锭产品生产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销售额/万元
	≥30000
	≥10000且＜30000
	<10000


注：年销售额包括该类产品的内销和外销总额

4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T 24487-2009  氧化铝

YS/T 274-1998  氧化铝

GB/T 6609.2-2009 氧化铝化学分析方法和物理性能测定方法 第2部分：300℃和1000℃质量损失的测定

GB/T 6609.3-2004 氧化铝化学分析方法和物理性能测定方法 钼蓝分光度法测定二氧化硅含量

GB/T 6609.4-2004 氧化铝化学分析方法和物理性能测定方法 邻二氮杂菲测定三氧化二铁含量

GB/T 6609.5-2004 氧化铝化学分析方法和物理性能测定方法 氧化钠含量的测定

YS/T 630-2016 氧化铝化学分析方法 杂质元素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GB/T 6609.22-2004 氧化铝化学分析方法和物理性能测定方法 取样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细则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5 抽样

5.1 抽样牌号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批次、同一牌号、同一状态的产品。

5.2 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5.2.1抽样方法

在企业成品库内随机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产品。
5.2.2抽样数量及基数

抽取袋装氧化铝每批质量不少于120t；槽罐车散装氧化铝每批重量不少于1200t。袋装氧化铝每批随机选择20袋，用直径15-20mm的铜管探针沿包装袋对角线插入深度不小于袋长2/3处，取同等数量试样。槽罐车散装氧化铝应逐车取样，用直径15-20mm的铜管探针插入1m处，取同等数量试样，每车取样点不少于两处。
   将所取的全部试样充分混匀，按四分法缩分至重量不小于1kg，分成二份。一份作为检验样品签封标明为检验样品，另一份作为用于异议处理时进行复检的备样签封标明为备用样品。抽取样品后，由抽样人员对检验用样品、备检样品分别封签。抽样人员封样时，应当采取措施保证样品的唯一性。检验用样品和备检样品由抽样人员一起送达检验机构。
5.2.3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先在抽取的所有样品上分别签名（要确保签名部位对样品检测结果不产生影响），再对加贴封条前后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等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相关信息，如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以及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5.3样品处置

5.3.1抽取的样品应置于干净的密闭塑料瓶中，样品应填装到瓶口边缘，不要压紧，应防止与外部大气发生水气交换。抽样人员应对检验用样品、备检样品分别封签，并在封条与样品处或样品外包装处进行骑缝签名，尽可能采取防拆措施以保证样品的唯一性。
5.3.2封取好的样品必须保存在干燥、室温、无腐蚀性气氛的环境中。样品运送时应防止剧烈碰撞损坏样品。
5.3.3如样品标签上标明特殊储存或搬运要求，样品应按要求进行处置，同时应有相应影像记录。
5.4抽样单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氧化铝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并加以注明。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等信息，需要被抽企业提供的，应在现场获取，并经企业确认，企业应在抽样单上签字、并盖企业公章确认。

6 检验要求

6.1 检验项目要求

检验项目及检测方法见表2。
6.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表2  氧化铝检验项目及检测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或不合格程度分类

	
	
	
	
	A类a
	B类b

	1
	SiO2
	GB/T 24487-2009 

YS/T 274-1998
	GB/T 6609.3-2004
YS/T 630-2016
	●
	

	2
	Fe2O3
	GB/T 24487-2009 

YS/T 274-1998
	GB/T 6609.4-2004
YS/T 630-2016
	●
	

	3
	Na2O
	GB/T 24487-2009 

YS/T 274-1998
	GB/T 6609.5-2004
YS/T 630-2016
	●
	

	4
	灼减
	GB/T 24487-2009 

YS/T 274-1998
	GB/T 6609.2-2009
	
	●

	5
	Al2O3
	GB/T 24487-2009 

YS/T 274-1998
	GB/T 24487-2009

YS/T 274-1998
	●
	

	a极重要质量项目

b重要质量项目


注1：极重要质量项目是指直接涉及人体健康、使用安全的指标；重要质量项目是指产品涉及环保、能效、关键性能或特征值的指标

注2：表2所列检验项目是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规定的，重点涉及健康、安全、节能、环保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重要项目。
7 判定原则

7.1 当产品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2019〕xx 号文中《2019年氧化铝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GB/T 24487-2009  氧化铝》或《YS/T 274-1998  氧化铝》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项目合格。”
7.2 当产品不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2019〕xx 号文中《2019年氧化铝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GB/T 24487-2009  氧化铝》或《YS/T 274-1998  氧化铝》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属于严重/一般不合格”。当产品存在A类不合格时，属于严重不合格；当产品仅有B类不合格时，属于一般不合格。

注：若产品标准有推荐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企业执行自己的企业标准，若抽查项目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又低于推荐性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含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条款）时，在使用企业标准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结论的同时，在“备注”栏中说明，该批产品“**项目”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规定。
8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8.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并得到被检方认可的，作出维持原检验结论的复检结论。
8.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复检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管部门或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9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百色市质量综合检验检测研究院。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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